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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535        证券简称：林州重机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0071 

 

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2016 年 6 月 15 日，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的控股子公司——北京天宫空间应用技术有限公司与浙江力石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《合作框架协议》，就卫星应用技术在环境

保护领域的合作事宜达成协议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合作方情况介绍 

（一）甲方：浙江力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； 

1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3010056300956XE； 

2、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（非上市）； 

3、法定代表人：陈海江； 

4、注册资本：贰亿零贰拾万元整； 

5、住所：杭州市余杭区文一西路 998 号海创园科研孵化区 18 号

楼 506、507 室； 

6、经营范围：计算机软硬件、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、技术服务、

技术成果转让，智能建筑设计、自动化系统工程的设计、安装等（依

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（二）乙方：北京天宫空间应用技术有限公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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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与合作对方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二、双方合作背景 

力石科技是国内领先的企业级大数据平台提供商，先后获得“国

家高新技术企业”和“双软企业”称号。公司自成立以来，始终致力

于大数据平台的开发与应用，研发出一系列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

云计算核心平台产品，并依托大数据平台，推出一站式智慧城市整体

解决方案，引领客户进入大数据时代。 

北京天宫是公司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等合资

成立的从事卫星测控、在轨运行、数据处理与分发的高新技术企业。

公司的卫星应用项目即由子公司北京中科林重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

天宫公司共同实施。 

双方拟就卫星应用技术在大气环境、水体监测等环境保护领域进

行深入合作。 

三、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甲方在环境监测卫星遥感影像相关的业务采购中，同等条件

下优先选用乙方的相应产品或服务。 

2、乙方在遥感卫星图片的数据处理，使用甲方的大数据处理相

关的产品和技术； 

3、双方拟在太空应用技术的新产品开发、新技术推广等方面积

极展开合作交流和战略合作； 

4、乙方将授权甲方为环保监测领域的行业唯一代理商及首批区

域代理商。 

5、双方将通过相关具体合同或协议约定，具体明确双方的权利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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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务并及时履行。 

四、签署本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

本协议的签署，为公司的卫星应用项目在环保监测方面储备了客

户资源和合作伙伴，同时也为卫星应用项目的成果转化提供了技术和

数据支撑。 

关于公司卫星应用项目的可行性、资质条件、资金来源、技术储

备和业务风险等相关事项，敬请关注公司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

《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卫星应用项目的补充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16－0057）。 

五、其他说明 

本协议为合作框架协议，不具有约束性的法律效力。涉及合作的

具体事宜，由双方在项目建成后根据实际情况商定后，另行签订具体

的执行协议。 

公司将根据双方的合作进展情况，及时按规定披露相关信息。敬

请投资者密切关注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北京天宫空间应用技术有限公司与浙江力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签订的《合作框架协议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〇一六年六月十六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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